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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113年度檢評字第152號 

請  求  人  沈○○    住臺北市大安區○○路○段○○   

                        之○○號○樓 

                      居臺北市大安區○○路○段○○   

                        之○○號○樓 

代  理  人  徐○○律師  

受 評鑑 人  林○○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列受評鑑人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本會決議

如下： 

    決    議 

請求不成立。 

移請職務監督權人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 綜合本件請求人歷次所提之請求書與補充理由書之內

容，請求人之請求意旨略以： 

（一） 民國（以下均同）113年10月11日於衛生福利部臺

北醫院（以下簡稱臺北醫院）部分 

1. 受評鑑人以就訊被告名義，到臺北醫院，安排三

名辯護人與書記官與請求人同時在場，但是在無

錄音錄影的情況下，於16時左右起至18時23分

止，與請求人聊天後，才開始錄音錄影並製作內

容為請求人行使緘默權的筆錄； 

2. 在製作上開筆錄前的聊天階段，受評鑑人恫嚇請

求人，指請求人若不承認行賄，則會將手中資料

交給銀行，銀行會對請求人經營之事業抽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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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人也無機會離開看守所出去處理，此部分違

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12條及第13條、法官法第89

條第4項第7款規定； 

3. 在製作上開筆錄前的聊天階段，受評鑑人於請求

人說明自己之成長、創業背景，乃至希望統一大

陸之想法時，提到：「你們中國人就是這樣想

的。」藉此表明政治立場，無視檢察官應維護憲

法、法律之職責，此部分應認為違反檢察官倫理

規範第 2 條、第 6 條及第 11 條規定、且該當法

官法第 89條第 4 項第 7款規定。 

（二） 113年10月14日於臺北醫院部分 

1. 受評鑑人以「視察」之名，於113年10月11日

（週五）下午結束上述（一）之訊問後，又於同

日晚間8時以電話通知當時請求人之辯護人胡○

○律師，表明同年10月14日（週一）上午要再視

察臺北醫院，讓辯護人難以因應，最終僅有當時

為請求人之辯護人的越○○律師到場，且僅能在

戒護病房外觀察； 

2. 受評鑑人僅花不到1分鐘巡視其他三間病房，並

在與請求人單獨談話時，仍然以不認罪就無法交

保，企業活動也將受損等事由脅迫請求人，要請

求人承認行賄； 

3. 上述行為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12條、第13條規

定，應認為該當法官法第89條第4項第7款之應付

評鑑事由。 

（三） 113年10月18日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下簡稱

臺北地檢署）部分 

1. 受評鑑人於113年10月18日上午提訊請求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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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人在當日9時許抵達臺北地檢署後，不同意

請求人之三名辯護人所提出之律見請求； 

2. 受評鑑人並趁此開庭前空檔，先單獨與請求人見

面，且藉此再度要求請求人承認行賄，同時受評

鑑人向請求人表示此部分談話內容勿使辯護人知

悉，以免辯護人讓媒體得知，對請求人不利，此

部分應認為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12條及第13條

規定，該當法官法第89條第4項第7款規定。 

（四） 將偵查中資料洩漏於媒體部分 

1. 受評鑑人於113年10月11日在臺北醫院與請求人

之談話，以及同年10月18日庭訊時均說出先前已

經由媒體披露之事證； 

2. 於偵訊中不經確認即將特定捐款人捐款給臺灣民

眾黨之立法委員之消息洩漏給媒體，此部分應認

為該當法官法第89條第4項第5款規定等語。 

二、 綜合本件受評鑑人之書面以及在本會口頭陳述之意

見，其意見略以： 

（一） 113年10月11日於臺北醫院部分 

1. 113年10月11日，受評鑑人於臺北醫院與請求人

見面之原因在於受評鑑人考慮（1）請求人經法

院依法裁定羈押後，對於關鍵問題保持緘默，且

又因罹患多種疾病；（2）請求人於113年10月1

日起至同年月15日止在臺北醫院住院治療，於住

院期間一般而言事實上較難進行提訊；（3）臺

北醫院於113年10月9日通知受評鑑人，請求人將

於同年月14日開刀，因此為能兼顧請求人之法律

上權益保障，以及對於真實發現之要求，乃基於

刑事訴訟法第106條之規定，於113年10月11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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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前往臺北醫院進行視察； 

2. 進行本次視察時，因為不知本件是否可能有訊問

請求人之機會，所以為了能於有訊問請求人之機

會時得以依法進行訊問，因此帶同書記官與錄音

設備等前往，並且也通知當時請求人所委任之三

名辯護人（徐○○律師、越○○律師，以及胡○

○律師）； 

3. 受評鑑人與請求人於進行訊問前的談話內容並未

錄音，是因為法無明文，所以當時並未加以錄音

錄影； 

4. 受評鑑人與請求人之間，在製作筆錄前，提及本

案涉案土地臺北市松山段○○小段○○地號土地

遭扣押之部分，僅屬已受媒體大幅報導之事實，

並未有任何對於請求人之恫嚇可言； 

5. 受評鑑人與請求人之間，在製作筆錄前，提及請

求人之成長、創業背景，乃至希望統一大陸之想

法時，受評鑑人提到：「你們中國人就是這樣想

的。」此部分發言之目的僅是順著請求人當時發

言的脈絡，確認其語意而已。 

（二） 113年10月14日於臺北醫院部分 

1. 因為受評鑑人於113年10月11日視察後，發現請

求人對於自己的法律上權益並不夠理解，且擔心

萬一請求人接受之手術不順利，所以才會於同年

月14日再次到臺北醫院視察； 

2. 因為請求人自陳年事已高，記不起來曾被告知的

法律上權益，所以受評鑑人透過此一機會，將貪

污治罪條例之偵查中自白的相關規定以紙本交給

請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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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3年10月18日於臺北地檢署部分 

1. 受評鑑人因為想確認請求人經過113年10月14日

手術後的身體狀況，所以於同年月18日上午請求

人抵達臺北地檢署後，受評鑑人確實有先單獨到

候訊室與請求人見面，確認請求人之身體狀況是

否可接受提訊； 

2. 此一過程，受評鑑人僅在很短的時間內，確認請

求人之身體狀況可以接受訊問，並未再對請求人

提到希望請求人認罪； 

3. 在此一過程中，並未要求法警先不要讓請求人與

其辯護人見面，且於確認請求人身體狀況可接受

訊問後，即讓請求人與其辯護人進行律見，其後

開庭。 

（四） 將偵查中資料洩漏於媒體部分 

1. 關於媒體自113年9月間開始報導受評鑑人負責偵

查之案件相關事證資訊部分，臺北地檢署已於同

年月9日主動分他字案調查，經過以證人身分對

於撰寫報導之週刊記者進行詢問後，已透過新聞

稿說明，在本件中證人指出其報導消息來源並非

臺北地檢署，也非廉政署、調查局與法院相關公

務人員； 

2. 在本件偵辦過程中，有諸多程序參與者，例如檢

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

護人、告訴代理人、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

或其他訴訟關係人均可能接觸卷證或偵查相關資

訊，請求人於其主張中，特定是受評鑑人洩漏偵

查中資訊給週刊記者，並無根據； 

3. 受評鑑人本身也未與週刊記者有接觸，並且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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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偵查資料洩漏給週刊記者等語。 

三、 本會之判斷： 

（一） 綜合本件各卷證資料與各相關人員之書面或口頭

陳述，關於請求人所請求之各事實，調查結果如

下： 

1. 113年10月11日於臺北醫院部分 

（1） 經本會調查，本件受評鑑人曾於113年10月

11日以北檢力端○○字第○○號函，發函至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以下簡稱臺北看

守所），說明因「本署訂於113年10月11日

16時 00分於臺北醫院訊問在押被告沈

○○」，故請臺北看守所代為安排偵訊場

地。 

（2） 本件受評鑑人於113年10月11日於臺北醫院

所安排之會議室與請求人見面之時間，約為

16時許至18時26分。 

（3） 受評鑑人於113年10月11日16時許與請求人

見面後，並未進行訊問，僅進行談話，至當

日訊問筆錄所載之18時23分，受評鑑人始對

請求人進行訊問，並作成請求人陳述行使緘

默權內容之筆錄。並且，①受評鑑人對請求

人進行訊問之前的談話階段，以及②受評鑑

人對請求人進行訊問之階段，請求人之三名

辯護人均在場（參照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14年2月18日北醫政字第○○號函，以及本

次訊問筆錄記載）。 

（4） 在受評鑑人對請求人進行訊問之前的談話階

段，受評鑑人於請求人提及自己之成長、經



7 

 

商乃至政治上立場等話題時，曾有發言提及

「你們中國人就是這樣想的」。同時也曾發

言提及本案涉案土地遭扣押之部分。 

（5） 本次受評鑑人並未與請求人之主治醫師見

面，也未進入請求人之病房。 

（6） 根據本次受評鑑人與請求人見面時在臺北醫

院所安排之會議室外等候之戒護管理員郭○

○於本會之陳述，結束本次的訊問後，受評

鑑人與前述其他相關人員離開會議室時，尚

有說笑，氣氛平和，並無感覺在生氣。 

（7） 基於以上各點，應可推認以下事實： 

① 觀諸本次受評鑑人於行前發給臺北看守所

之公文，本次受評鑑人前往臺北醫院之主

要目的，應為對請求人進行訊問。受評鑑

人雖在提出於本會的書面意見，以及在本

會口頭陳述時均主張此行性質是「視

察」，並舉刑事訴訟法第106條、羈押法

第56條規定作為依據。惟基於以下各點，

應認為本件受評鑑人所為並非「視察」：  

I. 羈押法第56條第5項固然規定：「被告經

護送至醫療機構治療者，視為在所羈

押。」依此規定可將羈押之被告所在之

醫療機構解釋為羈押被告之處所。然

而，刑事訴訟法第106條係規定：「羈押

被告之處所，檢察官應勤加視察，按旬

將視察情形陳報主管長官，並通知法

院。」若依此規定中「按旬」陳報主管

長官與通知法院之文義，此一規定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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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原則上是規範各檢察署內已經排定輪

值視察之情形。本件受評鑑人在本會口

頭陳述時，也陳述其並非臺北地檢署排

定輪值視察臺北看守所之檢察官，亦可

徵其所為應非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06條所

定之「視察」。 

II. 觀諸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並無禁止

檢察官於認為有必要時，臨時至羈押被

告處所進行視察之情形。事實上，在本

件當中，後述113年10月14日上午，受評

鑑人於請求人接受手術之前至臺北醫院

停留約10分鐘之行為，即可認為具有視

察之性質。然而，如係視察，則經驗上

應對於羈押被告處所加以巡視，並在被

告患有需住院乃至接受手術治療之疾病

時與被告之主治醫師等詢問其身體狀

況。觀諸本件受評鑑人於113年10月11日

16時許至臺北醫院後，並未探視請求人

所住病房，也因主治醫師不在而無法向

其探詢請求人之病況與治療狀況，仍與

請求人停留於臺北醫院所提供之會議室2

小時以上之時間，應可認為此部分已經

超過對於「視察」之文義的一般理解。 

III. 受評鑑人於本會陳述時固然表明其考慮

到請求人所涉而由受評鑑人負責偵查之

案件是受到矚目的重大案件，且請求人

之羈押期間也將屆滿，故即使是視察也

應隨時準備若有訊問之可能性時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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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適當空間進行訊問，故帶同書記官與

錄音設備等一同前往，並發函請臺北看

守所準備適當之空間。然而若依照受評

鑑人於113年10月11日所發之北檢力端○

○字第○○號函之內容，其所預定者是

16時00分起對請求人進行訊問，由此一

公文內容也難以得知究竟受評鑑人是否

欲進行視察。 

IV. 基於以上各點，應認為本件受評鑑人於

113年10月11日下午，曾以訊問名義發函

給臺北看守所，並請臺北看守所準備適

當場所，其後在請求人之三位辯護人及

書記官均在場的會議室中，曾進行約2小

時左右的談話，其後才進行訊問。 

② 本件受評鑑人於上述未作成筆錄的談話過

程中，曾在請求人提及自己是軍人子弟，

白手起家，曾經考上情報員欲反攻大陸，

但中美斷交，於是請求人就捐款等話題

時，提到「你們中國人就是這樣想」。 

③ 本件受評鑑人於上述未作成筆錄的談話過

程中，曾對請求人提及已經調查京華廣場

建案之銀行聯貸合約，且已扣押該土地獲

准，銀行團可解約，且稱其可以發函給銀

行團等語。 

2. 113年10月14日於臺北醫院部分 

（1） 經本會調查，113年10月14日上午受評鑑人

確實有與請求人於臺北醫院之病房見面； 

（2） 此次見面過程歷時約10分鐘以內，受評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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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偕同書記官到場，然並未正式錄音錄影。

而經臺北地檢署提供本會，由在場之書記官

另行錄製之錄音檔，可知其中約8分11秒有

錄音； 

（3） 經本會勘驗此一錄音檔內容，除①受評鑑人

表明進行視察意旨、②受評鑑人與請求人之

間提及請求人將接受之手術、③請求人提起

自己成長背景相關事項，④簡短提到若干與

案情有關事項（未有討論）以外，就請求人

請求意旨中認為受評鑑人要求請求人認罪且

認為有利誘之嫌的部分，其主要對話內容

為：「甲男（受評鑑人）：現在先不講這一

塊。我跟你說，我今天來就是看一下狀況，

齁，那你自己希望你今天碰到勝利，大概是

這樣子，好不好？齁，那我上禮拜有跟你講

的，包括我們有3個東西可以看嘛，對不

對？那那東西可以用，我知道律師有沒有跟

你解釋啦，齁，那我大概準備了一下，法條

的部分，你可以參考一下。乙男（請求

人）：這可以給我嗎？甲男（受評鑑人）：

就給你參考，就帶走，你就好好看吧，你應

該、依你的聰明才智你絕對看得懂，對你有

信心。」 

（4） 受評鑑人於本會陳述時說明，上述對話時其

所提供的法條，是與請求人所涉事實有關之

貪污治罪條例及證人保護法相關的減刑規

定。 

（5） 113年10月18日上午於臺北地檢署，由受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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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人提訊請求人時，在訊問過程中，請求人

兩度受到受評鑑人詢問在開刀之前的視察

時，是否有受到來自於受評鑑人之不正行為

的問題，雖然先對於「有無被強暴、脅迫、

刑求、恐嚇或刑求等不正情形？」的提問回

答：「沒有。」，後對於「有無被強暴、脅

迫、利誘、詐欺、刑求、恐嚇等不正情

形？」的提問則又回答：「我認為檢察官有

利誘，因為告訴我咬出柯P可以獲有減刑。

脅迫就是說我獲有不當利益，有行賄的目的

性，所以是脅迫我。沒有其他情事。」，其

後針對「在你開刀前視察戒護病房，確認你

的狀況，告知你並提示相關的法令規定，有

無被強暴、脅迫、利誘、詐欺、刑求、恐嚇

等不正情形嗎？」之問題，請求人回答：

「檢察官給我法條，是告訴我脅迫和利誘是

有依據的。沒有其他情事。」。 

（6） 基於上述各點，應可認為，受評鑑人於113

年10月14日上午確實有至臺北醫院戒護病房

並與請求人見面，且受評鑑人有將與本件相

關之貪污治罪條例及證人保護法之條文，包

含減輕之特別規定以紙本形式交付請求人。

上述第5點當中，請求人雖於113年10月18日

在受評鑑人提問時回答檢察官有利誘、脅

迫，但又同時回答檢察官有提供法條，說明

其「利誘」、「脅迫」是「有根據」，究其

發言之內容，應是指受評鑑人提供法條，將

⑴貪污治罪條例關於行賄者於偵查中自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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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之規定（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5

項），以及⑵證人保護法關於犯行賄罪可於

偵查中供述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

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

得以追訴該案之其他正犯或共犯，且經檢察

官事先同意者，就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減

輕或免除其刑（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

之規定紙本交付請求人，使請求人知悉可透

過上述方式減輕處罰，或免刑，此部分行為

之實質，應可認為是依據法律告知請求人於

法律上可能適用之規定。在上述第3點之對

話內容中，受評鑑人確實表達希望請求人仔

細思考是否適用此等規定的意思，然尚難認

為此種希望請求人仔細思考適用法律條文後

的法律效果是不正之脅迫或利誘。 

3. 113年10月18日於臺北地檢署部分 

（1） 根據本會綜合各有關人員之陳述，以及本件

卷證調查之結果，本件受評鑑人確實於113

年10月18日提訊請求人。 

（2） 且依照當日值勤法警於本會之陳述，受評鑑

人曾通知法警，檢察官要先至候訊室與請求

人見面。而請求人抵達臺北地檢署後，受評

鑑人即先於請求人之辯護人，單獨至請求人

所在之候訊室與請求人見面。在該次見面

後，始讓請求人之辯護人與請求人見面。 

（3） 根據受評鑑人之說明，其先行單獨與請求人

見面之目的，是因考慮請求人剛於113年10

月14日下午接受手術，故於提訊前，在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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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約於113年10月18日9時20分或9時30分左

右抵達臺北地方檢察署後，先確認請求人之

身體狀況是否可接受訊問，見面時間並不

長，大約僅有5至10分鐘。 

（4） 本次受評鑑人與請求人見面及談話，受評鑑

人並未帶同書記官，也未就談話內容進行錄

音錄影。 

（5） 根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4年3月19日北檢

力忠114他○○字第○○號函答覆本會詢問

內容指出： 

① 臺北地檢署平日提訊被告，「均約於該日

9時0分至25分提解到署，待約3至5分鐘之

人別檢身等程序後，便於候訊室等候承辦

股檢察官開庭應訊，訊畢後再於候訊室依

固定時段車次解送返回看守所。」 

② 本件請求人「於113年10月18日之解到時

間，亦依上開程序提解至本署候訊室後，

於16時30分解送還所」。 

（6） 根據臺北地檢署提供之「辯護人接見偵查中

受拘提、逮捕之被告、犯嫌登記簿」記載，

請求人係於113年10月18日9時52分起，至同

日10時25分止由辯護人接見。 

（7） 根據臺北地檢署提供之「提訊（借提）人犯

登記簿」記載，本件請求人解送到臺北地檢

署之時間，僅記載「上午」。另外，本件請

求人係於10時30分開始受檢察官即本件受評

鑑人開庭訊問至同日13時37分。 

（8） 根據113年10月18日時仍為本件請求人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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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之越○○律師於本會之說明，113年

10月18日上午，越○○律師在9時10分時詢

問法警解送請求人之車輛是否抵達，得到尚

未抵達之回覆，於9時20分時再次詢問，仍

得到尚未抵達之回覆。其後，越○○律師於

9時30分時第三次詢問法警解送請求人之車

輛是否抵達，得到已經抵達之回覆。 

（9） 根據本件代理人即徐○○律師於本會陳述時

之說明，113年10月18日上午，法警是於9時

40分左右通知本件請求人之辯護人越○○律

師可以接見請求人，在辯護人接見請求人

前，受評鑑人已經先與請求人談話超過30分

鐘。 

（10） 關於本件受評鑑人與請求人見面之時間，當

日值班之法警徐○○於本會陳述時，雖一開

始關於本會委員提問受評鑑人與請求人的談

話時間多久時，先回答：「我不記得了，可

能要看開庭的表，就是我們開庭會押時

間。」委員再次詢問就其記憶所及，是否超

過10分鐘，則回答：「有。」最後再針對委

員提出的問題「你剛剛講說會談的時間大概

超過10分鐘以上，但詳細的時間要調地檢署

相關的紀錄？」，則回答：「是。」。 

（11） 當日值班之法警徐○○於本會陳述時，曾說

明：①在本件請求人與其辯護人見面之前，

有收到指示希望不要讓律師知悉受評鑑人有

與請求人先行見面；②至檢察官同意，始帶

請求人與其律師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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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3年10月18日上午於受評鑑人訊問請求人

時，關於受評鑑人所問「今日上午檢察官確

認你開刀之後首次提訊，身體狀況如何，也

詢問你關於知悉減刑規定等是否已瞭解，有

對你強暴、脅迫、刑求、恐嚇等情形嗎？」

之問題，請求人回答：「沒有。」其後，在

受評鑑人再次提問：「在你今日開庭前，因

為是開刀後首次應訊，確認你的身體狀況，

並詢問相關法令是否知悉，你有無被強暴、

脅迫、利誘、詐欺、刑求、恐嚇或刑求等不

正情形嗎？」時，請求人回答：「我認為檢

察官有脅迫利誘。」 

（13） 根據以上各點，應可推知以下事項： 

① 請求人之代理人徐○○律師及113年10月

18日時仍擔任其辯護人的越○○律師雖於

本會陳述時指出，同日律見時請求人自陳

於9時5分左右即已經抵達臺北地檢署，並

且受評鑑人於此時就先行到候訊室與請求

人見面且談話超過30分鐘，然而： 

I. 究竟受評鑑人與請求人談話時間多久，

雖參照當日值勤之法警之說明，因為已

經不復記憶，也難以確認。 

II. 關於請求人於113年10月18日上午實際抵

達臺北地檢署之時間，經本會確認上述

臺北地檢署「提訊（借提）人犯登記

簿」之紀錄，僅能確認是上午抵達，其

登記簿上並未記載明確的時間。即使再

參照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4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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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檢力忠114他○○字第○○號函之說

明，也僅能確認大約是在9時0分至9時25

分之間抵達。 

III. 因此究竟是否本件請求人之抵達時間精

確而言是9時5分，難以確認。 

② 本件受評鑑人曾在113年10月18日上午，

先通知法警其會於請求人抵達臺北地檢署

後先與請求人見面。受評鑑人於請求人抵

達臺北地檢署後，亦有先與請求人見面，

然而其見面時的談話之全部內容究竟如

何，談話時間是否確實是將近30分鐘以

上，即使參照本件各項資料，亦難以確

認。 

③ 受評鑑人於上述先行與請求人見面之時

間，曾指示法警不使請求人之辯護人知悉

其曾經與請求人先行見面。 

④ 前述第（12）點中，本件請求人雖於113

年10月18日之偵查庭時曾有陳述，於偵查

庭之前與受評鑑人見面時，受到受評鑑人

的脅迫利誘，然而若參照其於同次偵查庭

中前次被詢問同一問題時，問題包含了檢

察官即受評鑑人於開庭前見面時詢問受評

鑑人是否知悉減刑相關規定部分，此部分

應係指受評鑑人詢問請求人是否知悉依法

若於偵查中自白，或者提供足以使檢察官

追訴其他共犯之陳述或事證可於法律上受

到較輕處罰或免除處罰之部分，屬於法律

上效果之說明，尚難認為屬於脅迫利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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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偵查中資料洩漏於媒體部分 

（1） 本會曾於114年7月18日對精鏡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發函（法檢評字第○○號函），向請求

人認為涉及受評鑑人洩密行為之三名記者於

同年8月11日至本會說明。 

（2） 然精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於114年7月22日以

114鏡文字第○○號函回覆本會因上開本會

所指定之日期適逢週刊例行截稿日，三位記

者均不便到會陳述。 

（3） 除本件受評鑑人於本會提出書面意見書，以

及在本會口頭陳述時指出在偵查過程中能夠

接觸卷證者並不僅有受評鑑人以外，事實上

113年9月間仍為請求人之辯護人的證人胡○

○律師也於本會口頭陳述時說明，若有洩密

情事，其也無法特定是由何人洩漏偵查中資

訊給記者。 

（二） 關於本件請求人之各項請求，本會基於上述事實

認定判斷如下： 

1. 按法官法第89條第4項規定：「檢察官有下列各

款情事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 

一、裁判確定後或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六年未  

    能裁判確定之案件、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   

    分確定之案件，有事實足認因故意或重大過 

    失，致有明顯違誤，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者  

    。 

二、有第九十五條第二款情事，情節重大。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  



18 

 

    規定，情節重大。 

五、違反偵查不公開等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情節  

    重大。 

六、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進行，致影響當事人  

    權益，情節重大。 

七、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 

次按法官法第 89條第1項規定：「本法……

（略）第五章、第九章有關法官之規定，於檢察

官準用之……（略）。」依此規定，定於法官法

第五章第35條第6項之規定：「法官評鑑委員會

審議個案評鑑事件，為確定違失行為模式之必

要，或已知受評鑑法官有其他應受評鑑之情事

時，得就未經請求之違失情事，併予調查及審

議。」於檢察官之評鑑亦有準用。 

2. 再按檢察官倫理規範第2條規定：「檢察官為法

治國之守護人及公益代表人，應恪遵憲法、依據

法律，本於良知，公正、客觀、超然、獨立、勤

慎執行職務。」第6條規定：「（1項）檢察官執

行職務時，應不受任何個人、團體、公眾或媒體

壓力之影響。（2項）檢察官應本於法律之前人

人平等之價值理念，不得因性別、種族、地域、

宗教、國籍、年齡、性傾向、婚姻狀態、社會經

濟地位、政治關係、文化背景、身心狀況或其他

事項，而有偏見、歧視或不當之差別待遇。」第

11條規定：「檢察官應不為亦不受任何可能損及

其職務公正、超然、獨立、廉潔之請託或關

說。」第12條規定：「（1項）檢察官執行職

務，除應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迴避外，並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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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執行職務之公正受懷疑。（2項）檢察官知

有前項情形，應即陳報其所屬指揮監督長官為妥

適之處理。」；同規範第13條規定：「（1項）

檢察官執行職務，應本於合宜之專業態度。（2

項）檢察官行訊問時，應出以懇切之態度，不得

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

正方法，亦不得有笑謔、怒罵或歧視之情形。」 

3. 113年10月11日於臺北醫院部分 

（1） 受評鑑人於訊問請求人前長時間與請求人談

話部分 

關於此部分之行為，如前述本會所認定之事

實，受評鑑人係以訊問之目的，於113年10

月11日至臺北醫院並於同醫院提供之會議室

中先與請求人談話超過2小時之後，始正式

訊問製作筆錄。 

本會經評鑑認為，關於受評鑑人在正式訊問

前先行與請求人長時間談話之行為，法律上

雖無明文之根據，也無明文之禁止，因此受

評鑑人此部分之行為，尚非法官法第89條第

4項第5款之「違反偵查不公開等辦案程序規

定或職務規定，情節重大。」情形。因此，

此部分的談話，亦尚未達到檢察官倫理規範

第13條第2項所定之不正方法之程度。然

而，本會認為： 

① 若考慮請求人係因身體健康狀況有需醫治

之必要依法被護送至臺北醫院，即使意識

清楚且能與受評鑑人談論，其健康狀況仍

非健全，則應認為本件受評鑑人若以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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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與請求人見面，先行花費超過2小

時之長時間與請求人談話，即難認有必

要，在此意義下，難認受評鑑人執行其偵

查之職務已盡檢察官倫理規範第2條所定

之「勤慎」即勤勉謹慎之義務； 

② 縱然依照受評鑑人於本會以書面、口頭陳

述之主張，亦即受評鑑人原本係以視察之

目的與請求人見面，然而若考慮到：⑴受

評鑑人並未視察請求人之病房也未能向請

求人之主治醫師諮詢；⑵經本會調查，受

評鑑人與請求人之談話內容，大多與請求

人預定接受之手術或身體狀況較無關連；

⑶與113年10月14日之視察相比，受評鑑

人與請求人於113年10月11日在未錄音也

未製作筆錄的談話時間應認為已經超過視

察所需等各點，應認為即使受評鑑人於

113年10月11日與請求人見面是在執行其

視察在羈押處所之被告之職務，此部分之

職務執行仍難認受評鑑人執行其偵查之職

務已盡檢察官倫理規範第2條所定之「勤

慎」義務。 

③ 惟經本會評議，受評鑑人此部分與請求人

於正式訊問前長時間談話之行為，雖屬違

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2條所定「勤慎執行

職務」之義務的行為，然考慮：⑴如前所

述，於受評鑑人與請求人談話的全程，請

求人之三名辯護人均在場，並對有異議之

事項也即時提出異議；⑵談話過程請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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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並未見過於疲勞之現象；⑶本件戒護

管理員亦陳述本次訊問結束後，受評鑑人

與相關其他人員離開會議室時仍有說有

笑，氣氛平和，並無感覺生氣等各點，應

認為本件受評鑑人雖未依檢察官倫理規範

第2條規定勤慎執行職務，然其情節尚未

達到重大程度。 

（2） 對於請求人自述成長經過與政治立場時之發

言部分 

經本會調查，於上述受評鑑人與請求人長達

約2小時的談話過程中，受評鑑人確實於請

求人自述成長背景與政治理念時，有發言

「你們中國人就是這樣想的」。 

惟若考慮到①此一發言與受評鑑人負責偵查

之案件事實上並無直接關連；②經本會調

查，受評鑑人於後述113年10月14日在請求

人之病房時，請求人又再提起關於其成長背

景與政治理念之話題時，受評鑑人並未再有

相同發言，僅稱：「對啦。有的人可能不是

這麼想啦。不過這是你的想法，對啊。」可

知對於請求人之此種發言，受評鑑人可有其

他較為中性的應對方式。 

惟若考慮：①若從請求人在113年10月11日

之後，於同年月14日上午面對受評鑑人時，

又提起同旨之發言；②再度面對請求人同旨

之發言時，受評鑑人即採取較為中性之應對

方式等各點，應可推認受評鑑人於113年10

月11日傍晚之發言，其本意並非在言語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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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對於請求人之歧視或差別待遇；除此之

外，若一併考慮③如前所述相關人員於離開

訊問之會議室時，並無針鋒相對之對立氣

氛，尚屬平和等各點，應可認為113年10月

11日下午受評鑑人之發言尚未顯示其對於請

求人所涉案件之偵查行為係違反檢察官倫理

規範第6條第2項所定基於偏見、歧視而為不

當差別待遇之行為；並且亦尚未顯示其係違

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12條第1項所定「檢察

官執行職務，除應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迴避

外，並應注意避免執行職務之公正受懷

疑。」之行為。 

（3） 於訊問前談話過程中提及請求人所涉案件之

系爭土地遭扣押部分 

經本會調查，受評鑑人與請求人於訊問前的

談話過程中，受評鑑人也曾提及請求人所涉

案件之系爭土地遭到扣押之部分，然而此部

分應屬經媒體披露之事項，而受評鑑人是否

以此威脅請求人，雖經本會調查相關人員之

陳述，仍無法認定。因此，應認為此部分受

評鑑人並非出於脅迫之目的而向請求人發

言。因此也難以認為屬於違反上述檢察官倫

理規範第12條、第13條規定之行為。 

（4） 綜上所述，應認為請求人之請求意旨所主

張，亦即受評鑑人違反上述檢察官倫理相關

規定部分，均不成立。 

4. 113年10月14日於臺北醫院部分 

（1） 若考慮：①請求人於113年10月14日下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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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接受手術；②受評鑑人在當日上午至臺北

醫院確實有探視請求人之病房，且於對話過

程中有探詢手術相關之事項等事實；③全程

歷時約10分鐘等各點，應可認為受評鑑人是

因請求人將要接受手術，認為有必要而至臺

北醫院進行視察。 

（2） 並且，受評鑑人視察之過程，雖提供請求人

關於貪污治罪條例與證人保護法之減輕規定

的條文紙本，然提示此一法律有明文的減輕

規定，尚難認為屬於脅迫或利誘請求人認

罪。因此無法認為此部分請求人及其代理人

所主張之事實存在。 

（3） 惟經本會評議認為，受評鑑人既以視察之目

的於113年10月14日上午與請求人見面，其

談話或舉動即應以視察有必要之範圍為限。

然而受評鑑人仍在本次與請求人見面時，談

及與本案案情有關之事項，此部分之行為縱

然是提供請求人其程序上得主張之權利，仍

難認為有必要或有緊急之需求，一定要於請

求人手術前為之。此部分行為縱然屬於法律

上無明文之根據，也非法律上明文禁止之事

項，然而仍與檢察官倫理規範第2條所定檢

察官應勤慎執行職務之規定未盡相符。 

然本會認為，考慮到：①受評鑑人與請求人

對話全程時間甚短；②受評鑑人與請求人之

對話主題在於提示請求人若依規定自白犯罪

可能於法律上有減輕規定可得適用等各點，

應認為受評鑑人此部分之行為，縱難認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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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勤慎執行職務之義務，但尚未達到情節重

大之程度。 

（4） 綜上所述，關於113年10月14日於臺北醫院

部分，請求均不成立。 

於此可附帶指出者，為經本會調查，本件受

評鑑人並未有任何請託或關說行為，因此前

述請求人主張中被引用之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11條規定「檢察官應不為亦不受任何可能損

及其職務公正、超然、獨立、廉潔之請託或

關說。」即應認為與本件評鑑無涉。 

5. 113年10月18日於臺北地檢署部分 

（1） 如前所述，受評鑑人於113年10月18日開庭

對請求人進行訊問之前，確實有先通知法警

其會在請求人抵達臺北地檢署後先與請求人

見面，且不讓請求人之辯護人知悉，並先於

請求人之辯護人與請求人見面談話。惟本件

受評鑑人與請求人之談話時間是否如請求人

之主張是30分鐘以上，或是如受評鑑人之主

張僅有5至10分鐘，經本會調查仍難以確

認。 

（2） 受評鑑人與請求人先行見面時，其談話內容

因無錄音錄影，故無法確認其內容之全部，

然從偵查庭中請求人之陳述可知，此次談話

內容中涉及本次評鑑者，包含先前於113年

10月14日以紙本交付請求人的相關貪污治罪

條例或證人保護法所定之自白減輕規定，或

證人保護法所定提供事證使檢察官得以追訴

其他共犯之減免規定。此部分在1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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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之庭訊筆錄中，請求人雖變更其陳述認

為檢察官即受評鑑人對其脅迫利誘。但是，

如前所述，此部分因僅屬提醒請求人法律制

度中現有的減免處罰規定並促其評估是否欲

適用此等規定，尚難認為是違反檢察官倫理

規範第13條第2項規定之行為。 

（3） 惟本會認為，受評鑑人於偵查庭開庭前先與

受請求人即被告見面，雖無法律之明文依

據，但也非法律所明文禁止之事項，然而若

考慮到：①縱使如受評鑑人於本會之書面、

口頭陳述所指，此次在開偵查庭之前先與請

求人見面，目的在於確認請求人經手術後之

狀態是否適合出庭應訊，然而此部分之確認

於偵查庭內，在偵查庭開始前亦可進行，難

認受評鑑人於此次偵查庭之前有與請求人單

獨見面之必要；②若受評鑑人之目的為確認

請求人之身心狀態，則其與請求人見面時之

交談內容、舉動等即應以與此目的相關之範

圍為限，不需及於與本案相關之事項，然而

受評鑑人仍在與請求人見面時談及關於請求

人於本件可能主張之程序上權利；③受評鑑

人對於請求人身心狀況之確認，既然可於偵

查庭開庭前於法庭內進行，即無必要為了先

與請求人見面，而指示法警不使請求人之辯

護人知悉其與請求人有先行見面等各點，應

認為本次受評鑑人執行其關於偵查之職務，

與檢察官倫理規範第2條所定「勤慎執行職

務」之義務未盡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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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會認為，考慮到①受評鑑人並未與請求

人長時間對話；②受評鑑人與請求人此次對

話之重點應是在於受評鑑人提示請求人法律

上相關減輕規定之適用等各點，應認為受評

鑑人此部分之行為，雖屬於違反檢察官倫理

規範第2條之規定，但尚未達到情節重大之

程度，因此不成立法官法第89條第4項第7款

所定之評鑑事由。 

（4） 綜上所述，關於113年10月18日於臺北地檢

署部分，請求不成立。 

6. 將偵查中資料洩漏於媒體部分 

如前所述，經本會調查，難以特定受評鑑人有將

偵查資料洩漏給特定週刊記者之行為，因此無法

認定受評鑑人有違反法官法第89條第4項第5款關

於偵查不公開之規定。此部分請求不成立。 

（三） 綜上所述，請求人之全部請求均不成立。然經本

會評議，仍應就上述受評鑑人關於違反檢察官倫

理規範第2條勤慎執行職務義務之各點行為，即

（1）113年10月11日下午在訊問前先與請求人長

時間談話超過2小時之部分、（2）113年10月14日

上午視察請求人所在處所時，對於該次視察職務

之執行並無必要談及請求人所涉刑事案件之案情

相關事項，仍談起該等事項、（3）113年10月18

日上午於偵查庭開庭前為確認請求人手術後身心

狀況先行單獨與請求人見面時，並無必要談及請

求人所涉刑事案件之案情相關事項，仍談起該等

事項，且指示法警不使辯護人知悉此一單獨見面

事實等部分，依法官法第95條規定移請監督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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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評鑑人為職務監督。 

四、 據上論結，依法官法第89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38條規

定、第95條規定，決議如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主 席 委 員   林邦樑 

                        委 員   杜慧玲（請假） 

                        委 員   李靜怡 

                        委 員   林俊宏 

                        委 員   林思蘋 

                        委 員   郭玲惠（請假） 

                        委 員   曾淑瑜 

                        委 員   黃士軒 

                        委 員   盧永盛 

                        委 員   賴正聲 

                        委 員   蕭宏宜（請假） 

                        委 員   謝煜偉 

                        委 員   蘇慧婕 

（依委員之姓名筆劃由少至多排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書 記 官   顏君儀 

 

 


